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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锐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14日遗失由杭州市萧山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2016 年 09 月 13 日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0109MA27YL763W的营业执照（正）一份，同时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2017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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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2017)浙0102民初741号
韩华东、宋元芳：原告虞伟强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15 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 13 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997号

庆元县大利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浙江省电力实业总公司诉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47号

陈朝红：本院受理原告张天伟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 2336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850号

蒋雪珍、蒋益政：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凯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7850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524号

吴植华：本院受理原告樊鑫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2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院
可以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000号

邬强：本院对原告江燕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6）浙 0108 民初 500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079号

浙江番天游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赛
克动漫制作（营口）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番天游文化
创意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8 民初 5079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赛克动漫制作（营口）有限公司全部诉
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8560元，由原告赛克动漫制作（营
口）有限公司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117号

施佳滨：本院对原告毛新祥诉被告施佳滨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 0108 民初 511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

一、被告施佳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归还
原告毛新祥借款人民币150000元，并按月息2%支付
自 2016 年 9 月 29 日至 2016 年 10 月 8 日止的利息及
自2016年10月9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

二、被告施佳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归还
原告毛新祥为本案支出的公告费人民币650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3330 元，由被告施佳滨负
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459号

来祖明：本院对原告陈建武与被告来祖明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 0108 民初 545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

一、被告来祖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归还
原告陈建武材料款人民币82000元。

二、被告来祖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归还
原告陈建武为本案支出的公告费650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50元，由被告来祖明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327号

曹肖飞：本院对原告张明康与被告曹肖飞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 0108 民初 532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

一、被告曹肖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归还
原告张明康借款人民币320000元，并按月息2%支付
借款期限内的利息及逾期利息（自2015年6月21日
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二、被告曹肖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归还
原告张明康为本案支出的公告费人民币650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668元，由被告曹肖飞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482号

李刚、戴沪君：本院对原告张志平诉被告李刚、
戴沪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8 民初 5482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归还原
告张志平借款人民币150000元，并按月息2%支付自
2015 年 9 月 1 日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止的利息及自
2015年10月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逾期利息。

二、被告李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归还原
告张志平为本案支出的公告费650元。

三、被告戴沪君对上述一、二项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其在承担保证责任之后有权向被告李刚追偿。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140元，由被告李刚、戴沪君
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399号

李刚、戴沪君：本院对原告张明康与被告李刚、
戴沪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8 民初 5399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归还原
告张明康借款人民币 200000 元，并按月息 2%支付
2015年10月30日至2015年12月29日止的利息及自
2015年12月3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逾期利息。

二、被告李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归还原
告张明康为本案支出的公告费650元。

三、被告戴沪君对上述一、二项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其在承担保证责任之后有权向被告李刚追偿。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20元，由被告李刚、戴沪君
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770号

石喜华、陈华丽：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
限公司与被告石喜华、陈华丽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8民初57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副本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196号

叶晓锋：本院对原告傅君杰与被告叶晓锋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 0108 民初 519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

一、被告叶晓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归还
原告傅君杰借款人民币10000元。

二、被告叶晓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归还
原告傅君杰为本案支出的公告费650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叶晓锋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499号

陶立新：本院对原告高新区（滨江）中南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陶立新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108民初54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陶立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归还
原告高新区（滨江）中南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本金600000元并按照年利率24%支付逾期利息（其
中2015年6月3日至2015年8月18日的逾期利息按
本金 1000000 计算，自 2015 年 8 月 19 日至实际清偿
之日的逾期利息按本金600000元计算，并扣除已归
还逾期利息15400元）。

二、被告陶立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
原告高新区（滨江）中南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为实
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人民币49175元。

三、被告陶立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
原告高新区（滨江）中南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支出
的公告费人民币650元。

四、驳回原告高新区（滨江）中南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726元，财产保全申请费人
民币4738元，共计人民币17464元，由被告陶立新负
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727号

来祖明：本院对原告杨立标与被告来祖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 0108 民初 572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

一、被告来祖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归还原
告杨立标借款人民币273000元，并按月息1.5%支付
2015年2月18日至2016年2月18
日止的利息及自2016年2月19日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

二、被告来祖明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 5 日内归还原告杨立标
为本案支出的公告费人民币 650
元。

三、驳回原告杨立标的其他
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264元，由被告来祖明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337号

苏妙荣：本院对杨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8民初533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904号之一

翁士瑞：本院对原告陈国仁诉你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108 民初 4904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820号

徐俊杰：本院对原告张晖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6）浙 0108 民初 4820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819号

王红燕：本院对原告张晖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6）浙 0108 民初 4819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817号

马立军：本院对原告张晖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6）浙 0108 民初 4817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813号

孙观水：本院对原告张晖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6）浙 0108 民初 4813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944号

张伟忠：本院对李佳恒诉你和王雅萍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108 民初 494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257号

夏小焕：本院对原告方兴东与你、杭州商友全球网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8民初
52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610号

北京兴梅达经贸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浙江苏
泊尔家电制造有限公司、浙江绍兴苏泊尔生活电器
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8 民初 3610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3195号

杭州联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赵宏文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91 民初 319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460号

金荣泽：本院受理原告翁兆飞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8月2日14时30分于
本院三楼六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985号

张喻竣：本院受理原告盛炯诉你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 0191 民 初 298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特82号

本院受理丁利萍申请宣告阙连英死亡一案，
经查，阙连英，女，1948 年 12 月 25 日出生，汉族，住
杭州市余杭区中泰街道紫荆村，于 2004 年 9 月起，
下落不明已满四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一年。希望阙连英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
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2851号

林小兰：本院受理原告厦门雅瑞光学有限公
司与被告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林小兰侵害商
标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 0110 民初 12851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
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2356号

马松伟：本院受理原告李焕生诉被告马松伟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被告马松伟住址不明，采用
其他方法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被告马松伟公告送达
起诉书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举证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逾期视为放
弃举证权利。本案定于2017年8月1日上午9时在
本院余杭人民法庭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福彩3D 第2017106期

浙江销售额2878258元，返奖额2349962元。3月1日
起，浙江福彩“3D”进行1200万派奖，详见浙江福彩
网。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4月23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4246402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7562元

浙江中奖注数

1593

0

2154

每注奖额(固定)

1200元

400元

200元

9 3 6

福彩15选5
第2017106期 投注总额：520642元

奖池累计46.632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
据为准。

2017年4月23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51

4733

奖金

0元/注

3381元/注

10元/注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01 02 03 05 14

福彩双色球
第2017046期
全国销量:348845228元 浙江销量：27200970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7注二等奖（台州4注，杭州、温州、义乌
各1注）。奖池累计6.7794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
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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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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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在总公司网站上刊登
了浙江恒泰科技有限公司和浙江浦江冠腾纺织
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现需补充公告浦
江君威鞋业有限公司和浙江浩鑫工贸有限公司
2户债权资产。分公司拟对浙江恒泰科技有限
公司等4户债权资产进行统一处置。截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该债权资产包总额为人民币 10,
947.46万元。债权处置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
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
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
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
产包。

公告有效期：5个工作日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9236
联系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

座9楼913室
电子邮件：wangzhe3@cinda.com.cn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lexunping@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4月25日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
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该债权的有关情
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资产处置公告

序号

1

借款合同编号

富阳2014人承358 富阳2014人承446 KZ9101400202

借款人

杭州富泰飞凤纸业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14869768.81

担保人

富阳市富泰纸业有限公司、杭州富阳金昌纸业有限公司、陈美霞、孙仁灿

抵押物

1、陈美霞名下位于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江滨西大道100-25号103室的房产；2、富阳市
富泰纸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杭州市富阳区春江街道江南路90号第1幢、第2幢的房地产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东方前海利泰（深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富阳鼎友包装

有限公司2017年4月14号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东方前海利泰（深圳）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将其对杭州富泰飞凤纸业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享
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富阳鼎友包装有限公

司。东方前海利泰（深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
及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实。

富阳鼎友包装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
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富阳鼎友包装有限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东方前海利泰（深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富阳鼎友包装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5日


